
資料文件  

 

立法會  

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 

 

有關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的建議修訂－  

澄清“街道＂符合用作地盤分類的準則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闡述有關政府澄清“街道＂在《建築物

條例》下符合用作地盤分類的準則所作出的建議。  

 

 

“街道＂一詞的現有定義  

 

2 .   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第 2 條的規定，“街道＂包

括任何坊、短巷或巷、公路、里、道路、道路橋、行人路

或通道（不論是否能穿過的），或其任何部分。根據《建

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第 2(1)條，“街道＂包括任何行人路、

私家街道及公眾街道。但《建築物條例》和《建築物（規

劃）規例》均無說明符合用作地盤分類的“街道＂的準則。 

 

 

地盤分類  

 

3 .   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第 2 條列出三類地盤

的定義，而該規例附表 1 則訂明這三類地盤的住用及非住

用建築物的最高准許地積比率
1
，見下表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 率 為 建 築 物 總 樓 面 面 積 除 以 建 有 該 建 築 物 的 地 盤 面
積 所 得 的 商 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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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盤  定義  

住用建築

物的最高

准許地積

比率  

非住用建築

物的最高准

許地積比率

甲類地盤  

指 並 非 乙 類 或 丙 類

地盤，而緊連 1 條不

少於 4 .5米闊的街道

或 緊 連 多 於 一 條 該

類街道的地盤。  

 

8  15  

乙類地盤  

指緊連 2 條不少於

4 .5 米闊的街道的街

角地盤
2
。  

 

9  15  

丙類地盤  

指緊連 3 條不少於

4 .5 米闊的街道的街

角地盤
2
。  

 

10  15  

 

 

背景  

 

4 .   一九九七年三月，小西灣的一幅土地經公開拍賣

出售。該地盤的土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A。由於該地盤被視

為緊連三條街道，即小西灣道、沿西北界線屬小西灣運動

場的行人通道及由發展商沿東南界線鋪築的街道，因此，

該地盤以丙類地盤發展，准許的地積比率為 10 倍。  

 

5 .   二零零一年十月發表的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三

十七號第 7 章以此個案為主題，名為“公開拍賣土地的管

理工作＂。審計署署長認為，小西灣地盤在拍賣後由甲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任 何 街 角 地 盤 除 非 有 最 少 百 分 之 四 十 的 地 盤 界 線 緊 連 2 條 街 道 ， 否

則 不 得 視 作 緊 連 2 條 街 道 ； 以 及 任 何 街 角 地 盤 除 非 有 最 少 百 分 之 六 十
的 地 盤 界 線 緊 連 3 條 街 道 ， 否 則 不 得 視 作 緊 連 3 條 街 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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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為丙類地盤主要歸因於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內有關

用作地盤分類的街道定義不明確所致。在該份報告書內，

審計署署長建議屋宇署署長應採取以下行動予以糾正。  

 

( a )  採取行動修訂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，消除與
地盤分類有關的“街道＂的準則的不明確地方； 

 

(b )  盡快就與地盤分類有關的“街道＂的準則發出
《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》；及  

 

( c )  在上述《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作業備考》
中，清楚說明建築事務監督在哪些情況下，會接

納在土地上鋪築內街，從而提高地盤的分類。  

 

政府在回應時表示同意採納審計報告書內所提出的各項

建議。  

 

6 .   除了修訂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內用作地盤分

類的街道的定義需要較長時間作審慎考慮外，屋宇署署長

至今已落實了所有在其職權範圍內審計署署長在報告書

中所提的建議。之前於二零零四年二月二十四日舉行的規

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會議已對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

的建議修訂作過討論，我們並於二零零四年三月二十四日

就議員在該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作了回覆。有關覆函副本

見附件 B。我們其後再仔細改進有關的建議，現概述於下

文第 7 及第 8 段。  

 

 

建議  

 

7 .  爲了清楚說明將接納用作地盤分類的街道的準

則，以及防止取消街道以騰出“空間＂作更大的發展的情

況，我們建議修訂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例》，以便澄清必須

符合下述任何一種情況，有關街道才合資格可用作地盤分

類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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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 )  街道歸屬於政府 (即公眾街道 )，並由路政署保

養。撥給政府部門的休憩空地並不符合這項準

則；  

 

(b )  街道是根據地盤的租契條款由發展商鋪築，並
且在有需要時須歸還給政府；  

 

( c )  街道是根據地盤的租契條款由發展商在毗鄰地

盤的政府土地上鋪築；  

 

(d )  街道所在土地並非由地盤擁有人所擁有，但地
盤擁有人已明確地獲授予該街道的通行權，並

可隨時行使有關的通行權；或  

 

( e )  街道是建造在地盤擁有人所擁有的土地上，即
一條與地盤屬同一擁有人的私家街道，因此亦

由地盤擁有人所管轄。  

 

指定上述情況可確保只有受到政府或地盤擁有人所管轄

的街道才可符合用作地盤分類。連同下文第 9 及 10 段所

闡述的執法機制，有關街道的永久性得到合理的保證，因

而取消街道的機會將會極微。  

 

8 .    我們亦建議修訂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，以便

澄清假如一條街道的不同部分符合上文第 7 段所述的一

種或多過一種情況，以及這些部分彼此相連構成為一條街

道，則這條街道亦合資格用作地盤分類。  

 

 

執行機制  

 

9 .  建築事務監督會要求將用作地盤分類的街道顯

示在提交作批核的圖則上。有關街道所處的土地不得包括

在地盤面積內，以作計算地積比率及上蓋面積之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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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  假如用作地盤分類的街道不是一條現有的街道

而須予以鋪築，則有關街道必須在有關地盤的建築物的佔

用許可證發出之前鋪築完成。假如有關街道在發展商申請

佔用許可證時尚未鋪築完成，則建築事務監督會拒絕發出

佔用許可證。此外，只要依靠有關街道用以取得地積比率

的建築物仍然存在，則所鋪築的新街道便須一直維持為街

道。任何隨後提出欲在有關街道上興建建築物或取消有關

街道的建議，均屬違反《建築物條例》的條文而不會獲建

築事務監督的批准。如在新鋪築的街道上或上方豎設任何

建築物或構築物而違反《建築物條例》的任何條文，建築

事務監督可發出清拆令，要求拆除這些違例建築物或構築

物。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的規定，任何人士如無合理辯解

而沒有遵從上述法定命令，即屬違法。建築事務監督亦可

進行所須的清拆或補救工程，然後向負責人追討有關費

用。  

 

 

公眾諮詢  

 

11 .  我們已諮詢了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轄下的屋

宇建設小組委員會的意見。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普遍支持這

項可澄清根據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例》可用作地盤分類的

街道的特徵或準則的建議。  

 

 

未來路向  

 

12 .  視乎各委員就建議是否有意見，我們會稍後向

立法會提交《建築物 (規劃 )（修訂）規例》，以進行先訂

立後審議的程序，從而落實有關建議。  

 

 

 

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 

二零零五年五月



 
 
 














